
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網路使用費收費辦法 

97年 10月 8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 

一、為加速更新本校學生宿舍網路設備，以提升學生宿舍網路服務品質，依使用者付費原則，

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本辦法所稱「學生宿舍網路使用費」，為本校學生宿舍連線校園網路之費用，凡住宿學生

皆須繳交。 

三、收費內容為本校學生住宿學生宿舍時，須依下列規定繳交學生宿舍網路使用費： 

(一) 每學期須繳交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整。 

(二)暑期須繳交新台幣壹佰伍拾元整。 

(三)學（暑）期中搬入住宿，視同一學（暑）期收費。 

(四)學生宿舍網路使用費於註冊或申請暑期住宿時一併徵收。 

四、辦法所收之費用以專款專用為原則，應全數運用於本校學生宿舍網路（含設備及線路）

之維護、更新、汰換及管理等費用。 

五、本校學生住宿學生宿舍期間，若因人為因素造成個人資訊插孔損壞，須於個人之住宿保

證金中扣抵支付維修費用。 

六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